屏東縣102學年度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創意藝文活動創意手工書徵選
實施辦法
一、活動主旨：

為擴大行銷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及「用藥百分百、就是藥做到：看、問、用、買、聽專業」，鼓勵青少年參加藝文創作比賽。

二、活動目的：

   （一）透過校園正確用藥教育的宣導，培養全縣親師生正確用藥之五大核心 

         能力。
   （二）透過創意藝文活動，增進親師生正確用藥觀念，瞭解正確用藥知能。   

   （三）營造積極健康的校園學習環境，期使學生能獲得正確有用的健康知覺
         與技能，培養健康生活的良好習慣。
三、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教育部體育司

四、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五、承辦單位：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

六、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藥師公會、屏東縣藥劑生公會、屏

東縣資源中心醫院

七、實施對象：分為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國高中組

（一）國小組：包括公立國小學生（包含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學生），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及國小高年級組，每校應繳交至少1件。 
（二）國高中組：包括公、私立國中、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創作類別為「手工書」，每校應繳交至少1件。
八、創作類別：創意手工書。

九、創作主題： 

（一）用藥百分百、就是藥做到：看、問、用、買、聽專業。

（二）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1.能向醫生說清楚自己身體情況。



2.領藥或買藥時應該看清楚藥品標示。



3.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4.做身體的主人。



5.與醫生、藥師作朋友

（三）正確用藥五大招：說清楚、講明白、用正確、愛自己、交朋友。

（四）正確使用止痛藥五大核心能力：
　　  1. 做身體的主人
      2.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3. 看清楚藥品標示
      4. 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5. 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五）鎮靜安眠藥五大核心能力：
      1. 做身體的主人
      2.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3. 看清楚藥品標示
      4. 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5. 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六）正確使用制酸劑（胃藥）：  

      1. 五要：(1)要知風險(2)要看標示(3)要告病況(4)要遵醫囑(5)要問專業
      2. 五不：(1)不過量(2)不喝酒(3不併用(4)不空腹(5)不亂買
 （七）正確辨識樂袋能力

十、實施方式:

 所有作品內容不得出現作者姓名及其所屬學校名稱，送件內容不符規定、格式者予以退件。作品報名表請以正楷書寫貼於書本背面之右下角，格式如附件一；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二，未簽署者，不予評審），各校送件表如附件三，務求清楚正確。
1. 規格：參賽作品尺寸長寬以B5(18cm×25.5cm)~A4(21cm×29.5cm)為限，

內文頁數10頁~16頁（不含封面、封底頁）；封面封底獨頁。
2.作品之材質、形式、形狀、語言（國語文、鄉土語言、英語等）不限。黑白、彩色不拘，需標明頁數順序；以手繪作品為主，不受理電腦作品。
3.以創作主題(一)~(五)擇一為作品主題。
4. 參賽作品需具原創性，不得有抄襲、翻譯及改寫之情形，且以未曾參賽

（展）或在任何形式媒體發表、出版者為限。格式不符規定者不予審查；
若有抄襲侵權問題， 取消其得獎資格。

十一、收件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03年6月18日（三）17:00止。
十二、參賽注意事項：

請於103年6月18日前（郵戳為憑）寄送「屏東縣南州鄉人和路231號    南州國中學務處 蘇孟伶老師收」。聯絡方式：088642041分機31。

（一）各類作品以創作為主，不得臨摹，報名表需檢附50~200字「創作」理念。
（二）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需以參賽時間之學籍年身份參賽；經 

      查如不符實則取消參賽資格，如得獎亦取消得獎資格。
（三）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本實施辦法內所載各項規定者，一律

      不予受理、不予評選，如得獎亦取消得獎獎狀。

     （四）參選作品需為本人著作，並須以未曾得獎或以任何形式媒體發表，

           每人參加一件為限。冒名頂替之作品均不評選，已評審者成績予以      取消。
十三、作品評審：

各組分別評選出前3名及「佳作」若干名。由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專家、

學者、藝術相關領域專業人員，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十四、評審配分： 

主題表現：20％，內容與結構：40％，圖文表現：20％，創意：20％。。

十五、著作權宣告

（一）所有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有權作為廣告、宣傳及刊
      印或公開展出。

 （二）所有參賽作品，主辦單位擁有集結成冊或其他教育目的之使用權，不

       再個別通知，亦不支付任何稿費。

（三）所有參賽作品內容之被引用，主辦單位有同意權。

（四）若參賽者如有涉及侵害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情事，由參賽人員自行負
      責，經檢舉查證屬實，收回獎狀，另將通知學校議處。 

十六、獎勵辦法：
（1） 指導老師及工作人員部分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獎懲原則規定予以敘獎，惟同一類組同時得到前三名時，如為同一指導老師，擇一擇優敘獎。
（2） 學生部分：
         第一名：圖書禮券1100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圖書禮券900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圖書禮券700元、獎狀乙紙。

         佳  作：獎狀乙紙(若干名) 

 十七、附則：
（一）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標準，獎項得予從缺。

 （二）參賽作品不得涉及猥褻、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情事。

（三）若因版權等侵權問題違反參賽資格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與獎狀。

（四）參賽作品及所附資料，無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回。

（五）作品於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毀損或遺失，恕不負責。
十八、評審後（時間另行公布），請派員至屏東縣立南州國中辦理取件，逾期未領回之作品由主辦單位處置，不得異議。

附件一：參賽報名表。
	屏東縣102學年度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創意藝文活動創意

手工書徵選報名表

	編號
	(請勿填)

	作品名稱
	

	作    者

(限填2人)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報名組別
	· 國小低年級組（    年    班）

· 國小中年級組（    年    班）

□ 國小高年級組（    年    班）

□ 國   中   組（    年    班）

	指導老師
	老師   聯絡電話：

	創作理念

50~200字
	


附件二：著作權讓與同意書（未簽署者，不予評審。）
屏東縣102學年度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創意藝文活動創意手工書徵選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1.經獲選後之作品及原稿其著作財產權歸「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所有。
 2.作者保證審查期間本作品為未公開發表或未曾參與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創作。
 3.本作品非商業版權之原創影像，並保證無侵害任何人權益或促銷商品之嫌。參賽者若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承辦單位無關。
  4.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5.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擁有修改、重製、攝影、著作、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6.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立同意書人：                                   

服務或就讀學校：屏東縣            鄉/鎮/市            國中/國小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      號 

中華民國103年   月   日
附件三：

屏東縣102學年度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創意藝文活動

創意手工書徵選作品  送件表
(表一):

	參賽學校
	

	繳件總數
	（       ）件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以上表一請詳細填寫，核章後連同送件作品一同送至承辦學校)

屏東縣102學年度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創意藝文活動

創意手工書徵選作品  退件表
 (表二):
	退件總數
	（       ）件

	領件人簽名
	


(以上表二乃退件時，由承辦學校填寫，參賽學校請勿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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